[image: image1.png]e}



                            
兴民函〔2025〕5号

兴安盟民政局
对盟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0127号提案的答复

张文彬委员：

您好，关于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溺水防范等涉险区域安全防护工作》的提案已收悉，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局高度重视，在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现予以答复：

一、职责内容

兴安盟民政局主要承担着全盟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全盟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我局始终将儿童的安全成长作为工作重点内容，溺水等涉险事故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安全，民政部门积极落实责任，加强部门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为儿童安全保驾护航。

二、开展安全生产及防溺水工作情况
（一）提高思想政治站位

兴安盟民政局始终高标准、严要求抓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生产及防溺水工作，将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安全风险防范及防溺水工作作为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核心任务。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格局，局领导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层层压实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制定《兴安盟民政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了民政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指标任务，细化职责分工，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二）加强安全教育引导

运用各类媒体平台，采取儿童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普及防溺水等安全常识。指导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各旗县市民政局、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在寒暑假、各类节日等节点开展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生命安全教育活动。近两年年已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87场，受益儿童2000余人，有效提高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其监护人安全防护、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
（三）加强安全风险防范

指导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各类儿童场所加强风险隐患防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措施。每月组织专业人员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食品卫生、活动场地等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排查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涉水安全等领域的潜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整改期限，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与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和儿童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人口集中居住地区河湖明渠的安全提示工作，协助推进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四个一”建设，强化涉水安全防范。

（四）强化监护责任落实

指导各旗县市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定期入户摸排走访，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儿童督导员每季度入户走访一次，儿童主任每月上门探访不少于一次；对困境、留守、流动儿童，至少每个月联系一次，每三个月入户走访一次。确保探访率达到100%。全面核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等情况，签订844名留守儿童签订委托监护协议，确保留守儿童得到有效监护。指导外出务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加强对留守子女亲情关爱和日常联络沟通，通过加强监护干预提升儿童安全风险防范。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兴安盟民政局将严格落实《兴安盟民政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进一步增强儿童福利领域防范溺水、消防安全、施工安全、用电用气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环节风险防范能力，保障儿童服务机构安全有序运行。一是加大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的关心关爱服务力度。结合兴安盟民政局印发的《关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持续加强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水平，有效开展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及未保工作相关人员培训会，培训内容包含安全常识知识及入户宣传的沟通技巧等。组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基层人员定期走访，加强安全教育，提醒监护人加强监管，确保孩子远离危险水域。二是推动救助与防护结合。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对因溺水等涉险事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儿童，及时给予相应的救助帮扶。持续为我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意外险，提高儿童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创新。结合儿童福利政策进村居活动，将防溺水进行入户宣传，制作发放宣传手册。利用各类媒体定期发送政策解读、防溺水安全常识等宣传信息，提高儿童福利政策及安全指示常识知晓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感谢您对我盟儿童溺水防范等涉险区域安全防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不断努力，切实做好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生产及防溺水工作。

兴安盟民政局    

2025年6月13日 


单位负责人签章：

承 办 人 姓 名： 关雨萌

承 办 人 电 话：18504824321
办复结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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